
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管理细则

（广州市城市供水行业协会自律性文件）

一、申请办理《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》的条件

（一）符合广东省劳动用工要求；

（二）身体健康并持广州市卫生部门（区级以上的疾病预防控制中

心）发放的有效健康合格证明；

（三）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；

（四）每个保洁单位应有五人以上取得上岗证，其中一人以上应通

过二次供水保洁现场质量控制知识培训考核；

（五）以单位名义派专人负责报名培训和领证；

（六） 新开展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业务的单位，除上述要求外，初始

办证时还需要履行下列的手续和程序：

1、报名时需同时交验工商营业执照的副本（已获核准二次供水

设施保洁业务）原件和复印件，原件交验后退回，留下盖有单位印鉴

的复印件存档备案。

2、首批安排 5 人以上参加培训并须通过培训考核，每 5 人安排

一人参加二次供水设施保洁现场质量控制知识的学习，集体参加清洗

水池的现场实际操作考核。

3、必须配置应有的清洗工具，参加实际操作时，要有持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资格证的电工负责电气安全操作。



二、组织上岗前培训和发证的部门

广州市城市供水行业协会秘书处（以下称市水协秘书处）负责

组织上岗培训考核、发证和管理等事务。

具体组织或委托具有资质的机构举办培训班、联系师资、派出

监考人员监督考核、培训资料审核建档；查验有关证件并核发审验证

明书；建立上岗证人员和二次供水设施保洁单位档案库；在协会网页

及微信公众号公布考核成绩和登载上岗证人员资料；负责上岗证的制

发和换发、收取上岗证件制作工本费等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业务。

三、办理报名培训考核和领证的程序

（一）保洁单位指定专人到市水协秘书处领取《广州市二次供水

设施保洁岗位培训报名表》,或登录协会网(www.gzcsgs.com)直接下载,

复印有效。正确填写各项内容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后送市水协秘书处报

名备案。

（二）办理培训报名手续时学员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
1、查验学员身份证原件；

2、查验健康证明原件，并提交复印件（复印件粘贴在附件表格上，

并加盖单位印鉴），原件交验后即时退回。

（三）由市水协秘书处委托具有培训资质的机构和学校举办培训

班，确定办班时间、地点后，通知保洁单位办理入学交费手续，领取

学习资料和学员证。

（四）学员凭学员证和身份证按时参加培训，培训考试课时共需

4 个工作日，其中理论培训 2 天，培训完毕一星期后安排理论考试，



理论考试合格后安排实操考试。学员须通过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，理

论考试允许补考一次。

参加现场质量控制知识培训的人员应当是已取得上岗证的学员，

培训考试课时共需 2 个工作日，包括理论学习和实操技能。

（五）学员经培训考核后 7 个工作日，考核成绩在协会网页

(www.gzcsgs.com)登载，向社会公布。成绩合格的由市水协秘书处建

档制发《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》、《质控证》，各单位派专人

负责领取。

四、年审换发《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》

（一）保洁单位的营业执照每年一次备案。各单位每年完成工商

登记部门年审后，30 天内应将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单位印章递

交协会秘书处备案。

（二）《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》的有效日期与健康证有

效日期相同，各单位应在证件标明的有效期前 30 天内，安排有关人员

进行体检，领取新的健康合格证。

（三）换证需交回原上岗证并递交以下资料：

1、已填写好并加盖单位印章的《更换上岗证申报表》；

2、交验身份证原件、健康合格证的原件，并提交健康证明复印件

（将健康证明正反面复印粘贴在固定附件表格上），交验后原件退回；

（四）超过有效期 30 天不办理换证的，上岗证自行作废。超过有

效期 30 天内，如申请重新补办的，须审验健康证后安排参加上岗保洁

知识考试，合格后再受理；考试不及格或超期 90 天不办理换证的，需



重新参加培训。

（五）市水协秘书处受理办证 5 个工作日后，换证单位联系人可凭

受理“回执”领取新的上岗证或质控证。

五、遗失补领《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》

（一）上岗证在有效期内遗失的，由保洁单位出具证明（注明所

遗失上岗证的姓名、编号、有效期等并加盖单位公章）及时申请补领，

需重新审验身份证原件和有效健康证原件，并提供健康证明复印件（加

盖公章），流程同换证程序。

（二）经查核原保洁上岗证已超期的，还须按超期换证进行办理。

（三）遗失上岗证的须由保洁单位出具遗失声明（注明所遗失上

岗证的姓名、编号、有效期等）及时在协会网页(www.gzcsgs.com)登

载，向社会公布后 10 个工作日补领上岗证，办理网页登载遗失声明的

费用不再享受会员优惠。

六、保洁单位名称变更和上岗证人员行业交流

（一）保洁单位的单位名称变更后，填写《企业变更事项通知书》，

30 天内携变更后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和复印件（加盖新、旧单位印章）

交协会秘书处备案。

上岗证、质控证等相关证件应同时办理更名换证手续。

（二）上岗证人员在行业单位相互交流，须双方单位同意并出具

证明，携交流人员的身份证、上岗证原件，按换领新证手续办理。同

一人交流时间间隔不得少于 90 天。



流出人员的单位在办理交流手续后持上岗证少于 5 人，按规定取消在

保洁单位行业档案。

七、行业诚信守约和自律

（一）《广州市二次供水设施保洁上岗证》的发证情况，通过协

会网页(www.gzcsgs.com)登载，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。

（二）持证单位使用虚假资料、证明（如假身份证、假健康证

等）取得上岗证，或伪造上岗证，一经发现即予注销假证，处理结果

在协会网页公布并通报有关部门，建议暂停二次供水保洁业务。

（三）保洁单位在二次供水保洁业务中使用无上岗证的人员，

一经发现将在行业内通报，并提请有关部门处理。

以上经 2007 年 11 月 20 日第二届二次理事会议审议后实行。


